
请求公司解散需要经其他股东同意吗

产品名称 请求公司解散需要经其他股东同意吗

公司名称 征途财税服务（长沙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新长海中心B3栋808

联系电话  15608478829

产品详情

请求公司解散，不一定需要经过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。公司解散的原因有以下几种：
1、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，或者是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的原因出现时；
2、公司的股东会议，决议解散公司； 3、因公司要合并，或者是分立需要解散的；
4、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的； 5、当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时，如果继续存续会导致股
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，并且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的，则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%以上的股东，可
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。 因此，公司解散的方式有很多种方式，不一定需要其他股东的同意。
公司解散会产生以下效果： 1、进入清算程序，除因合并、分立而解散外，在其他解散的情形下，公司
均需进行清算。通过清算，结束解散公司的既存法律关系，分配剩余财产，从而最终消灭其法人资格； 
2、公司仍存续，但应停止积极营业活动，在清算期间，公司存续，但不得开展积极的经营活动，即其活
动限于与清算有关事务； 3、公司清算后，经注销登记，公司消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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